采购需求
前注：
1.本采购需求中提出的服务方案仅为参考，如无明确限制，投标人可以进行优化，提供满足采购人实际需要的更优（或者性能实质上不低于的）服务方案，且此方案须经评标委员会评审认可。

2.政府采购政策（包括但不限于下列具体政策要求）：

（1）如属于《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中政府强制采购的节能产品，则投标人所投产品须具有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的《参与实施政府采购节能产品认证机构目录》中的认证机构出具的、处于有效期内的节能产品认证证书。

（2）如涉及商品包装和快递包装，投标人应当执行《关于印发〈商品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快递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的通知》（财办库〔2020〕123号）、《安徽省财政厅关于贯彻落实政府绿色采购有关政策的通知》（皖财购〔2023〕853号）的要求，提供符合需求标准的绿色包装、绿色运输，同时，采购人将对包装材料和运输环节作为履约验收条款进行验收。

3.如采购人允许采用分包方式履行合同的，应当明确可以分包履行的相关内容。
一、采购需求前附表
	序号
	条款名称
	内容、说明与要求

	1
	付款方式
	合同生效后，付至合同价款的70%，经采购人验收合格后支付合同剩余价款。

	2
	服务地点
	安徽省体操击剑运动管理中心，具体按采购人指定地点。

	3
	服务期限
	第1-3包自合同生效之日起，至2027年3月31日；第4包自合同生效之日起，至2027年7月31日

	4
	本项目采购标的名称及所属行业
	标的名称：安徽省体操击剑运动管理中心2026年体能医务康复服务采购项目
所属行业：其他未列明行业


第1包 击剑医务及体能服务
一、项目概况
为了进一步提升安徽省体操击剑运动管理中心运动员保障能力，引入专业医疗康复保障及体能训练团队，为运动员提供医务保障及体能训练服务，实施高效、精准、科学的运动康复及预防运动损伤，建立重点运动员伤病情况、为重点运动员提供治疗方案及相关医疗、咨询类服务项目。

二、服务需求
（一）医务保障服务

1、为安徽省体操击剑运动管理中心击剑运动员建立医疗档案。

（1）为伤病运动员第一时间提供诊断、治疗服务，并向教练组提出合理、准确的恢复、训练、竞赛建议。

（2）在运动员损伤情况较为严重的情况下，与专业医疗团队进行会诊，共同商定诊疗方案，并实施治疗方案。

（3）训练、比赛结束后为运动员进行各种方式的机体整理梳理，提升运动员的恢复能力。

（4）赛时为运动员提供高效、准确、及时的保障服务，确保运动员以良好的竞技状态进行比赛。

（5）对运动员定期进行全面机能检查，并建立运动员健康档案。

2、为运动员进行综合性伤病风险评估，仔细研究一线运动员的伤病相关康复方案制定及常规训练导致运动疲劳的速效恢复理论。

3、为伤病队员进行康复治疗，做好伤病评估。重点运动员进行体格检测。

4、全力保障运动队队员身体健康，避免不必要的伤病，减少一般伤病。

5、根据实际伤病情况及比赛要求，针对不同队员制定不同的治疗、康复计划建议。

（1）对已有伤病进行针对性诊疗，防止伤病复发，同时避免出现新的伤病；

（2）建立运动员健康医疗档案；

（3）为运动员进行综合性伤病风险评估；

6、为加快训练比赛伤病恢复和疲劳消除，建立常规医疗体系，针对击剑运动员特点，投标人自备便携式医疗设备。

（二）体能训练服务

1、负责组织安徽省体操击剑运动管理中心击剑队运动员体能训练，建立运动员体能档案；

2、负责制定并执行重点运动员和伤病恢复运动员体能训练安排；

3、负责制定击剑项目的专项体能训练计划；

4、统筹安排体能准备周期，体能竞赛周期，体能恢复周期的周期板块；

5、制定本次新周期竞技训练总体方案的的体能训练和康复医疗部分的内容；

6、配合做好在训运动员的一般性体能训练，抓好重点项目运动员的专项体能训练；

7、针对重点运动员存在的问题组织研讨和会诊，制定解决问题方法，并严格监控与定期随访；

三、服务要求

1、服务目标要求

根据服务内容要求，制订切实可行的技术服务方案、科学的服务计划、有效的服务措施，做到保障、有效的跟踪服务，达到采购人的规定与服务要求。

2、工作职责要求

（1）中标人须按照相关财务管理规定，应独立建账，并确保项目经费专款专用。

（2）中标人对运动员的服务资料承担保密义务，因泄密或不当使用造成采购人或其他第三方损失（包括但不限于经济损失及名誉权损害等精神损失），由中标人自行承担，与采购人无关。

（3）根据体育行业工作需求，在合理范围内，技术服务团队必须接受与服务内容相关联的其他工作或任务安排。

（4）运动队外训的情况下，如采购人需求，中标人必须派服务人员跟队服务，中标人跟队服务人员所产生的差旅费、伙食费由运动队承担，其他费用由中标人自理。

四、人员配备

（一）服务团队配置
	本岗位设置
	人数
	基本要求

	项目负责人
	1
	全面负责服务团队的规范化管理

2、具有一年及以上专业运动队跟队服务工作经验。

	医务及康复师
	3
	1、医生2人，具有执业医师资格证；具备一年以上国家队工作经验；
2、康复师1人，具备一年以上服务省级及以上专业运动队康复训练服务工作经验。

	体能教练
	1
	具备一年以上服务省级及以上专业运动队体能训练服务工作经验。

	合计
	5
	/

	注：

1.除评分办法中要求提供的相关人员证书等证明材料作为评分条件外，投标文件中无需提供其余配备人员的相关证明材料，进场服务前由采购人核查。如有不实，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并报相关部门进行查处，由此带来的一切后果由中标人自行承担。

2.本项目确定的人员配备，必须按照安徽省体操击剑运动管理中心安排，进入有关项目队进行服务保障。

3.服务时间内中标人服务人员不能满足运动队的服务质量，采购人可随时要求中标人更换服务人员。如未经采购人允许，中标人不得无故更换工作内容和更换工作人员。


五、报价要求

投标人的投标报价包括提供服务的一切成本和费用、管理费、利润和税金，以及采购合同中明示或暗示的所有责任、义务和风险，采购人后期不再另行追加项目预算。

六、其他要求

1、采购人对中标人服务质量进行全过程监督，中标人日常工作不到位、不达标或有违约现象，将依据合同约定，作出相应的违约处理与处罚。

2、项目服务人员在岗履行工作职责期间，发生一切人身伤害、伤亡，依据具体情况均由中标人负责处理并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3、中标人违反国家相关法规，与聘用人员发生纠纷，均由中标人负责调解与处理并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4、上次合同履约截止时间至本次合同生效时间之间如有间隔，由本次中标人支付原中标单位代付的人员工资、社保等相关费用，按实际发生金额支付。

第2包自行车医务及体能服务
一、项目概况
为了进一步提升安徽省体操击剑运动管理中心运动员保障能力，引入专业医疗康复保障及体能训练团队，为运动员提供医务保障及体能训练服务，实施高效、精准、科学的运动康复及预防运动损伤，建立重点运动员伤病情况、为重点运动员提供治疗方案及相关医疗、咨询类服务项目。

二、服务需求
（一）医务保障服务

1、为安徽省体操击剑运动管理中心自行车运动员建立医疗档案。

（1）为伤病运动员第一时间提供诊断、治疗服务，并向教练组提出合理、准确的恢复、训练、竞赛建议。

（2）在运动员损伤情况较为严重的情况下，与专业医疗团队进行会诊，共同商定诊疗方案，并实施治疗方案。

（3）训练、比赛结束后为运动员进行各种方式的机体整理梳理，提升运动员的恢复能力。

（4）赛时为运动员提供高效、准确、及时的保障服务，确保运动员以良好的竞技状态进行比赛。

（5）对运动员定期进行全面机能检查，并建立运动员健康档案。

2、为运动员进行综合性伤病风险评估，仔细研究一线运动员的伤病相关康复方案制定及常规训练导致运动疲劳的速效恢复理论。

3、为伤病队员进行康复治疗，做好伤病评估。重点运动员进行体格检测。

4、全力保障运动队队员身体健康，避免不必要的伤病，减少一般伤病。

5、根据实际伤病情况及比赛要求，针对不同队员制定不同的治疗、康复计划建议。

（1）对已有伤病进行针对性诊疗，防止伤病复发，同时避免出现新的伤病；

（2）建立运动员健康医疗档案；

（3）为运动员进行综合性伤病风险评估；

6、为加快训练比赛伤病恢复和疲劳消除，建立常规医疗体系，针对击剑运动员特点，投标人自备便携式医疗设备。

（二）体能训练服务

1、负责组织安徽省体操击剑运动管理中心自行车队运动员体能训练，建立运动员体能档案；

2、负责制定并执行重点运动员和伤病恢复运动员体能训练安排；

3、负责制定自行车项目的专项体能训练计划；

4、统筹安排体能准备周期，体能竞赛周期，体能恢复周期的周期板块；

5、制定本次新周期竞技训练总体方案的的体能训练和康复医疗部分的内容；

6、配合做好在训运动员的一般性体能训练，抓好重点项目运动员的专项体能训练；

7、针对重点运动员存在的问题组织研讨和会诊，制定解决问题方法，并严格监控与定期随访；

三、服务要求

1、服务目标要求

根据服务内容要求，制订切实可行的技术服务方案、科学的服务计划、有效的服务措施，做到保障、有效的跟踪服务，达到采购人的规定与服务要求。

2、工作职责要求

（1）中标人须按照相关财务管理规定，应独立建账，并确保项目经费专款专用。

（2）中标人对运动员的服务资料承担保密义务，因泄密或不当使用造成采购人或其他第三方损失（包括但不限于经济损失及名誉权损害等精神损失），由中标人自行承担，与采购人无关。

（3）根据体育行业工作需求，在合理范围内，技术服务团队必须接受与服务内容相关联的其他工作或任务安排。

（4）运动队外训的情况下，如采购人需求，中标人必须派服务人员跟队服务，中标人跟队服务人员所产生的差旅费、伙食费由运动队承担，其他费用由中标人自理。

四、人员配备

（一）服务团队配置
	本岗位设置
	人数
	基本要求

	项目负责人
	1
	全面负责服务团队的规范化管理

具有一年及以上专业运动队跟队服务工作经验。

	医务及康复师
	3
	1、医生1人，具有执业医师资格证；具备一年以上服务省级及以上专业运动队工作经验；
2.康复师2人，具备一年以上服务省级及以上专业运动队康复训练服务工作经验。

	体能教练
	2
	具备一年以上服务省级及以上专业运动队体能训练服务工作经验。

	合计
	6
	/

	注：

1.除评分办法中要求提供的相关人员证书等证明材料作为评分条件外，投标文件中无需提供其余配备人员的相关证明材料，进场服务前由采购人核查。如有不实，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并报相关部门进行查处，由此带来的一切后果由中标人自行承担。

2.本项目确定的人员配备，必须按照安徽省体操击剑运动管理中心安排，进入有关项目队进行服务保障。

3.服务时间内中标人服务人员不能满足运动队的服务质量，采购人可随时要求中标人更换服务人员。如未经采购人允许，中标人不得无故更换工作内容和更换工作人员。


五、报价要求

投标人的投标报价包括提供服务的一切成本和费用、管理费、利润和税金，以及采购合同中明示或暗示的所有责任、义务和风险，采购人后期不再另行追加项目预算。

六、其他要求

1、采购人对中标人服务质量进行全过程监督，中标人日常工作不到位、不达标或有违约现象，将依据合同约定，作出相应的违约处理与处罚。

2、项目服务人员在岗履行工作职责期间，发生一切人身伤害、伤亡，依据具体情况均由中标人负责处理并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3、中标人违反国家相关法规，与聘用人员发生纠纷，均由中标人负责调解与处理并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第3包体操、蹦床医务及体能服务

一、项目概况

为了进一步提升安徽省体操击剑运动管理中心运动员保障能力，引入专业医疗康复保障及体能训练团队，为运动员提供医务保障及体能训练服务，实施高效、精准、科学的运动康复及预防运动损伤，建立重点运动员伤病情况、为重点运动员提供治疗方案及相关医疗、咨询类服务项目。

二、服务需求

（一）医务保障服务

1、为安徽省体操击剑运动管理中心体操、蹦床运动员建立医疗档案。

（1）为伤病运动员第一时间提供诊断、治疗服务，并向教练组提出合理、准确的恢复、训练、竞赛建议。

（2）在运动员损伤情况较为严重的情况下，与专业医疗团队进行会诊，共同商定诊疗方案，并实施治疗方案。

（3）训练、比赛结束后为运动员进行各种方式的机体整理梳理，提升运动员的恢复能力。

（4）赛时为运动员提供高效、准确、及时的保障服务，确保运动员以良好的竞技状态进行比赛。

（5）对运动员定期进行全面机能检查，并建立运动员健康档案。

2、为运动员进行综合性伤病风险评估，仔细研究一线运动员的伤病相关康复方案制定及常规训练导致运动疲劳的速效恢复理论。

3、为伤病队员进行康复治疗，做好伤病评估。重点运动员进行体格检测。

4、全力保障运动队队员身体健康，避免不必要的伤病，减少一般伤病。

5、根据实际伤病情况及比赛要求，针对不同队员制定不同的治疗、康复计划建议。

（1）对已有伤病进行针对性诊疗，防止伤病复发，同时避免出现新的伤病；

（2）建立运动员健康医疗档案；

（3）为运动员进行综合性伤病风险评估；

6、为加快训练比赛伤病恢复和疲劳消除，建立常规医疗体系，针对运动员特点，投标人自备便携式医疗设备。

（二）体能训练服务

1、负责组织安徽省体操击剑运动管理中心体操、蹦床队运动员体能训练，建立运动员体能档案；

2、负责制定并执行重点运动员和伤病恢复运动员体能训练安排；

3、负责制定专项体能训练计划；

4、统筹安排体能准备周期，体能竞赛周期，体能恢复周期的周期板块；

5、制定本次新周期竞技训练总体方案的的体能训练和康复医疗部分的内容；

6、配合做好在训运动员的一般性体能训练，抓好重点项目运动员的专项体能训练；

7、针对重点运动员存在的问题组织研讨和会诊，制定解决问题方法，并严格监控与定期随访；

三、服务要求

1、服务目标要求

根据服务内容要求，制订切实可行的技术服务方案、科学的服务计划、有效的服务措施，做到保障、有效的跟踪服务，达到采购人的规定与服务要求。

2、工作职责要求

（1）中标人须按照相关财务管理规定，应独立建账，并确保项目经费专款专用。

（2）中标人对运动员的服务资料承担保密义务，因泄密或不当使用造成采购人或其他第三方损失（包括但不限于经济损失及名誉权损害等精神损失），由中标人自行承担，与采购人无关。

（3）根据体育行业工作需求，在合理范围内，技术服务团队必须接受与服务内容相关联的其他工作或任务安排。

（4）运动队外训的情况下，如采购人需求，中标人必须派服务人员跟队服务，中标人跟队服务人员所产生的差旅费、伙食费由运动队承担，其他费用由中标人自理。

四、人员配备

（一）服务团队配置

 
	本岗位设置
	人数
	基本要求

	项目负责人
	1
	1、全面负责服务团队的规范化管理
2、具有副高级医师及以上职称
3、具有国家队跟队服务工作经验。 

	医务及康复师
	5
	1、医生1人，具有执业医师资格证；具有一年以上国家队工作经验；
2、康复师4人，具备一年以上服务省级及以上专业运动队康复训练服务工作经验。

	体能教练
	1
	具备一年以上服务省级及以上专业运动队体能训练服务工作经验。

	合计
	7
	/

	注：
1.除评分办法中要求提供的相关人员证书等证明材料作为评分条件外，投标文件中无需提供其余配备人员的相关证明材料，进场服务前由采购人核查。如有不实，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并报相关部门进行查处，由此带来的一切后果由中标人自行承担。
2.本项目确定的人员配备，必须按照安徽省体操击剑运动管理中心安排，进入有关项目队进行服务保障。
3.服务时间内中标人服务人员不能满足运动队的服务质量，采购人可随时要求中标人更换服务人员。如未经采购人允许，中标人不得无故更换工作内容和更换工作人员。


五、报价要求

投标人的投标报价包括提供服务的一切成本和费用、管理费、利润和税金，以及采购合同中明示或暗示的所有责任、义务和风险，采购人后期不再另行追加项目预算。

六、其他要求

1、采购人对中标人服务质量进行全过程监督，中标人日常工作不到位、不达标或有违约现象，将依据合同约定，作出相应的违约处理与处罚。

2、项目服务人员在岗履行工作职责期间，发生一切人身伤害、伤亡，依据具体情况均由中标人负责处理并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3、中标人违反国家相关法规，与聘用人员发生纠纷，均由中标人负责调解与处理并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4、上次合同履约截止时间至本次合同生效时间之间如有间隔，由本次中标人支付原中标单位代付的人员工资、社保等相关费用，按实际发生金额支付。

第4包国家队体操体能服务

一、项目概况
为了进一步提升安徽省体操击剑运动管理中心运动员保障能力，引入专业体能康复训练保障团队，为运动员提供体能康复训练保障服务，实施高效、精准、科学的运动康复及预防运动损伤，建立重点运动员档案，为重点运动员提供体能康复训练方案及相关咨询类服务项目。

二、服务需求

（一）体能康复训练服务

1、负责组织安徽省体操击剑运动管理中心国家体操队安徽籍运动员体能训练，建立运动员体能康复档案；

2、负责制定并执行重点运动员和伤病恢复运动员体能训练安排；

3、负责制定体操项目的专项体能训练计划；

4、统筹安排体能准备周期，体能竞赛周期，体能恢复周期的周期板块；

5、制定本次新周期竞技训练总体方案的的体能训练和康复医疗部分的内容；

6、配合做好运动员的一般性体能训练，抓好重点项目运动员的专项体能训练；

7、针对重点运动员存在的问题组织研讨和会诊，制定解决问题方法，并严格监控。

三、服务要求

1、服务目标要求

根据服务内容要求，制订切实可行的技术服务方案、科学的服务计划、有效的服务措施，做到保障、有效的跟踪服务，达到采购人的规定与服务要求。

2、工作职责要求

（1）中标人须按照相关财务管理规定，应独立建账，并确保项目经费专款专用。

（2）中标人对运动员的服务资料承担保密义务，因泄密或不当使用造成采购人或其他第三方损失（包括但不限于经济损失及名誉权损害等精神损失），由中标人自行承担，与采购人无关。

（3）根据体育行业工作需求，在合理范围内，技术服务团队必须接受与服务内容相关联的其他工作或任务安排。

（4）运动队外训的情况下，如采购人需求，中标人必须派服务人员跟队服务，中标人跟队服务人员所产生的差旅费、伙食费由运动队承担，其他费用由中标人自理。

四、人员配备

（一）服务人员配置

	本岗位设置
	人数
	基本要求

	体能教练
	1
	具备五年以上服务省级及以上专业运动队体能训练服务工作经验。

	合计
	1
	/

	注：

1.除评分办法中要求提供的相关人员证书等证明材料作为评分条件外，投标文件中无需提供其余配备人员的相关证明材料，进场服务前由采购人核查。如有不实，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并报相关部门进行查处，由此带来的一切后果由中标人自行承担。

2.本项目确定的人员配备，必须按照安徽省体操击剑运动管理中心安排，进入有关项目队进行服务保障。

3.服务时间内中标人服务人员不能满足运动队的服务质量，采购人可随时要求中标人更换服务人员。如未经采购人允许，中标人不得无故更换工作内容和更换工作人员。


五、报价要求

投标人的投标报价包括提供服务的一切成本和费用、管理费、利润和税金，以及采购合同中明示或暗示的所有责任、义务和风险，采购人后期不再另行追加项目预算。

六、其他要求

1、采购人对中标人服务质量进行全过程监督，中标人日常工作不到位、不达标或有违约现象，将依据合同约定，作出相应的违约处理与处罚。

2、项目服务人员在岗履行工作职责期间，发生一切人身伤害、伤亡，依据具体情况均由中标人负责处理并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3、中标人违反国家相关法规，与聘用人员发生纠纷，均由中标人负责调解与处理并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